[bookmark: _Toc472022200][bookmark: _Toc24142][bookmark: _Toc423010625]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Toc19174][bookmark: _Toc18195][bookmark: _Toc439164989][bookmark: _Toc300678508]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竞争力分级评价咨询服务、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智慧化分级评价咨询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 
[bookmark: _Toc32692]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竞争力分级评价咨询服务、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智慧化分级评价咨询服务。
[bookmark: _Toc25701]二、项目概况
[bookmark: OLE_LINK1]按照《关于推进化工园区规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原函〔2025〕317号）《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导则》（HG/T6312-2024）及《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导则》（HGT 6313-2024）开展竞争力评价、智慧化评价，诊断剖析短板弱项问题，提出提升改进方向，形成竞争力、智慧化自评价报告。
我单位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技术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告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，以及服务价格等，通过比选采购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竞争力分级评价咨询服务、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智慧化分级评价咨询服务（详见采购清单），本项目购置费用的控制价格为：36,0000.00元（人民币：叁拾陆万元整）。
[bookmark: _Toc50042492]三、项目需求
1.为了保证松木经开区在2025年全省化工园区竞争力、智慧化评价中达到预期目标，需要采购：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竞争力分级评价咨询服务、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智慧化分级评价咨询服务，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资料收集、实地调研、编制竞争力、智慧化分级评价。
2.采购清单
	序号
	项目大类
	服务/成果名称
	规格要求
	数量
	单位

	第一部分：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竞争力自评价咨询服务

	1.1
	基础调研与数据采集
	园区与企业调研
	组建专家队伍，制定咨询服务实施工作方案，分析现有情况，形成所需搜集资料清单。
依据《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导则》（HG/T 6312-2024），完成园区管委会、相关职能部门及园区确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（建议覆盖园区主导产业）的深度访谈与数据采集。需涵盖产业规模、经济效益、亩均效益、产业耦合、优质企业、创新能力、创新平台、创新成果、安全提升、责任关怀、环境改善、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、智慧化工园区、智能工厂等关键指标。
	1
	项

	1.2
	竞争力综合测评
	定量与定性综合评价
	严格按照《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导则》（HG/T 6312-2024）规定的评价指标体系（4个一级指标，36个三级指标），对园区进行逐项打分与综合评价计算。确保数据来源权威、可验证（如统计年鉴、企业报表）。
	1
	项

	1.3
	评价报告
	《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竞争力自评价报告》
	1.清晰展示园区各项指标得分、综合得分（Z值）及最终竞争力等级（一级/二级/三级）。
2.评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化工园区基本情况、总体评价、竞争力等级、分析报告、亮点做法、短板不足、改进提升方向及建议等。
	1
	项

	第二部分：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智慧化自评价咨询服务

	2.1
	现状诊断与平台核查
	智慧化现状诊断
	组建专家队伍，制定咨询服务实施工作方案，分析现有情况，形成所需搜集资料清单。
依据《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导则》（HG/T 6313-2024），对园区现有信息基础设施、各智慧化平台（如安全、环保、应急、能源、封闭化管理等）、业务应用系统的建设、运行与集成情况进行全面核查与功能测试。核查系统后台、运维日志，并进行必要的功能演示验证。
	
	

	2.2
	智慧化综合测评
	定量与定性综合评价
	严格按照《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导则》（HG/T 6313-2024）规定的评价指标体系（6个一级指标，46个三级指标），对园区智慧化水平进行逐项量化评分。
	
	

	2.3
	评价报告
	《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智慧化自评价报告》
	1.明确园区智慧化各项指标得分、综合得分（Z值）及最终智慧化等级（智慧级/提升级/初始级）。
2.评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化工园区基本情况、总体评价、竞争力等级、分析报告、亮点做法、短板不足、改进提升方向及建议等。
	
	

	第三部分：综合服务与管理​

	3.1
	项目管理
	全过程项目计划与管理
	提供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、人员配置方案、沟通协调机制及质量保障方案。指定一名项目经理作为联系人，确保项目按时、保质、高效完成。
	
	

	3.2
	知识转移
	标准宣贯
	面向园区管理部门相关工作人员，就两项标准的核心要义、评价方法等进行宣贯，提升园区对评价体系的自我理解与应用能力。
	
	



四、质量保证
数据准确性：报告中所引用的所有基础数据、计算数据、统计结果等，均应准确无误，并与采购人（发标方）确认的实际状况及可验证的原始来源（如经核对的园区统计数据、系统截图、功能演示记录等）相符。
分析深度：报告中的优势与短板分析应准确、深刻，能准确反映园区在竞争力与智慧化建设方面的真实水平。提出的改进建议和升级路径应具有针对性、可操作性，符合园区实际情况与发展规划。
五、验收标准和方法
（一）验收标准
1.成果完整性：交付本采购清单中约定的所有成果，包括两项最终版自评价报告、相关原始数据采集表、相关佐证材料、过程记录文件等，且内容应无缺项、漏项。
2.成果规范性：
内容规范：《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竞争力自评价报告》《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智慧化自评价报告》的内容、格式、深度应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《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导则》（HG/T 6312-2024）《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导则》（HG/T 6313-2024）的基本要求。
方法规范：报告中所有评价过程、数据采集、评分计算、等级判定等环节的方法论，必须清晰、明确，并与前述行业标准保持一致，逻辑严密，可追溯、可复核。
（二）验收方法
1.文件审查：采购人将组织相关人员，依据本采购需求及上述验收标准，对供应商提交的全部交付成果（电子版及纸质版）进行逐项、细致的文件审查。审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成果是否齐全、格式是否规范、内容是否完整、评价过程是否符合标准、逻辑是否自洽、数据是否准确、结论是否清晰、建议是否可行。
2.核对验证：采购人有权就评价报告中的关键数据、结论、得分依据等，要求供应商提供详细的原始数据、计算过程、核查记录、系统功能截图等佐证材料，并进行核对与验证。供应商应予以配合，确保所有关键信息均有据可查。
3.确认签收：经采购人审查，确认所有交付成果均满足上述验收标准后，由采购人确认签收。如采购人提出修改意见，供应商应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，直至按国家工信部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《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导则》（HG/T6312-2024）及《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导则》（HGT 6313-2024）等要求，确保编制的竞争力自评价报告达到二级及以上，智慧化评价达到70分以上。
六、项目实施要求
整个咨询服务工作计划分为四个阶段实施：项目启动阶段-调研与数据采集阶段-分析评价阶段-报告编制与优化完善阶段，具体工作计划如下：
（一）项目启动阶段（合同签订后1日完成）
成立项目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细化工作方案，与园区管委会建立对接机制，进一步明确评价重点、数据需求及时间安排。系统收集园区基础资料，包括规划文件、统计数据、管理制度、信息系统清单等，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。
（二）调研与数据采集阶段（合同签订后7日完成）
开展现场调研工作，与管委会各部门（经济发展、安监、环保、规划建设等）进行深入访谈，全面了解园区运行现状。实地考察园区基础设施、重点企业、公共管廊、污水处理厂、应急设施、智慧化平台和数据中心等，确保数据采集的全面性与准确性。
（三）分析评价阶段（合同签订后12日完成）
项目组依据《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导则》《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导则》，组织开展现场评价工作。通过计算各项指标得分，形成化工园区竞争力、智慧化评价综合得分，根据综合评分结果对化工园区竞争力水平、智慧化建设水平进行等级划分。
（4） 报告编制与优化完善阶段（合同签订后15日完成）
根据评价结果，编制形成评价报告。并与园区管委会进行沟通反馈，结合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。针对园区在评价中存在的短板问题，提出改进提升方向及建议，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。
七、售后服务要求（后期跟进及指导实施）
在本项目采购人确认签收之日起6个月内，如采购人（或上级主管部门）依据《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导则》（HG/T6312-2024）及《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导则》（HGT 6313-2024）等标准对供应商编制的《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竞争力自评价报告》《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智慧化自评价报告》进行复核，发现因供应商工作失误导致报告内容、数据、计算或等级评定结果存在核心错误或不符合标准的情况，供应商应在收到书面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无偿负责修正、补充或重做相关部分，直至满足前述行业标准及采购需求的核心要求。
八、服务期限、支付方式及验收
1.履行合同的时间、方式：
（1）交货时间：签订合同之后，园区竞争力、智慧化自评价报告提交15天。
（2）服务地点：采购方指定地点。
2.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条件：
（1）投标总价为合同包干价。
（2）支付方式：以合同约定为准。 
（3）付款条件：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%；提交确认签收要求的《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竞争力自评价报告》《松木经济开发区（松木化工片区）智慧化自评价报告》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%。付款前中标方应开具当次付款总额的正规发票，否则采购人拒绝付款。
九、供应商资格要求：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
专门面向：中小企业
3.供应商特定资格条件：
（1）有相关咨询服务项目的成果；
（2）对考核指标进行技术上指导；
（3）能对接省市考核部门；
（4）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，石化、化工、医药专业甲级；
4.加分项
有竞争力、智慧化自评价报告的成果。
5.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，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，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
6.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